
四川省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直接选定合同

框架协议编号：SC-KJXY-20240704510101000002

征集人：成都市政府采购中心

入围供应商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安销售分公司

合同名称：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车辆加油、添加燃料服务直接选定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SCHT-2024-099580

甲方：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

乙方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安销售分公司

合同金额(元)：28000.00

人民币大写：贰万捌仟元整

经甲乙双方达成一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以及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签订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

一、合同标的

序号 服务名称 金额（元） 备注

1 车辆加油服务 28000.00

合计 （大写）: 贰万捌仟元整 (小写):￥28000.00元

二、服务时间、地点

1.服务内容：详见服务内容。

三、验收标准

1.验收标准依据采购需求的约定。

四、支付方式和条件

支付方式：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

支付条件：采购人应按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使用公务卡或转账方式支付，并应严格按照供应商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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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本项目承诺的报价进行结算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，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
其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六、解决纠纷方式

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若甲乙双方不能解决争议，任意一方可发起纠
纷处理流程，由征集人进行协调。协调不能达成一致的，按照民法典规定申请仲裁、诉讼等方式进行
处理。

七、其他

1.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规及政策另行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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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广安市岳池生态环境局

单位地址：岳池县九龙街道站前大道4号
2024年08月27日

乙方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安销售分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营业部

银 行 账 号：2316552109022501138
2024年08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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